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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173        股票简称：卧龙地产     公告编号：临 2017-047 

债券代码：122327        债券简称：13卧龙债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卧龙

地产”）以人民币 64,220万元现金购买陈金海、葛坤洪、广州市动景计算机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动景科技”）、大余创兴客文化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创兴客”）、新余瑞翔众盈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新余瑞翔”）持有的广州君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海网络”、“标

的公司”）38%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其中以 17,339.40万元现金购买陈

金海持有的标的公司 5.7%股权，以 5,779.80 万元现金购买葛坤洪持有的标的公

司 1.9%股权，以 19,266 万元现金购买创兴客持有的标的公司 14.25%股权，以

15,074.80万元现金购买动景科技持有的标的公司 11.15%股权，以 6,760 万元现

金购买新余瑞翔持有的标的公司 5%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君海网络将成为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转让方中的陈金海及葛坤洪仍将分别持有君海网络 36.75%及 12.25%股

权。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

易实施指引》的有关规定，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陈金海及葛坤洪为公司关联

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过去 12 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 经 2017年 1月 3日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以 5,700 万元现金购买陈金海持有的标的公

司 6%股权，以 1,900 万元现金购买葛坤洪持有的标的公司 2%股权。  

 过去 12 个月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的累计次数及其

金额：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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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承诺及补偿：陈金海、葛坤洪承诺，标的公司 2017 年、2018 年和

2019年(以下简称“承诺年度”)的税后净利润数(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分别为 1.3亿元、1.69亿元和 2.197亿元(以

下简称“承诺利润”)。 

陈金海、葛坤洪承诺，若承诺年度内的任一会计年度，标的公司实际利润数

未能达到其对应会计年度承诺利润数的，陈金海、葛坤洪将根据相关盈利补偿条

款及条件，以现金的方式对卧龙地产进行补偿。 

 为促进标的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实现互惠共盈，陈金海、葛坤洪应当各

自以其本次交易项下转让标的公司股权获得的部分交易价款通过从二级市场收

购等方式，认购卧龙地产相应股份。陈金海的增持价款不低于 6,000 万元，葛坤

洪的增持价款不低于 2,000万元，陈金海和葛坤洪用于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增持

价款合计不低于 8,000 万元。陈金海、葛坤洪应当于《股权转让协议》生效日起

12个月内，分别按照本条的约定以增持价款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已于 2017年 6月 3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一）公司拟与陈金海、葛坤洪、动景科技、创兴客、新余瑞翔签署《股权

转让协议》，以人民币 64,220万元现金购买陈金海、葛坤洪、动景科技、创兴客、

新余瑞翔持有的标的公司 38%股权，其中以 17,339.40 万元现金购买陈金海持有

的标的公司 5.7%股权，以 5,779.80 万元现金购买葛坤洪持有的标的公司 1.9%

股权，以 19,266万元现金购买创兴客持有的标的公司 14.25%股权，以 15,074.80

万元现金购买动景科技持有的标的公司 11.15%股权，以 6,760 万元现金购买新

余瑞翔持有的标的公司 5%股权。 

（二）标的公司已经具有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对标的公司以

2017年 4月 30日为基准日进行审计、评估。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卧龙地产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支付现金购买股权事宜所涉及的广州君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评估报告》(国融兴华评报字[2017]第 010149 号)，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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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日，标的公司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169,197.90 万元。经协商，标的公司 38%

股权的交易价格确定为 64,220万元。 

（三）2017 年 6 月 3 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应

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本次会议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关于收购广州君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8%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本次交易完成后，君海网络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转让方中的陈

金海及葛坤洪仍将分别持有君海网络 36.75%及 12.25%股权。依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有关规

定，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陈金海及葛坤洪为公司关联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上市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

关联交易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但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低于 

5%。 

 

二、 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公司已对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

调查。 

（一）关联方介绍 

1、关联方关系介绍 

本次交易完成后，君海网络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转让方中的陈金海及

葛坤洪仍将分别持有君海网络 36.75%及 12.25%股权。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有关规定，根

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陈金海及葛坤洪为公司关联人。 

2、关联方基本情况 

（1）陈金海 

①、基本情况 

姓名：陈金海 

性别：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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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中国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2012 年 8 月—2013 年 7 月，深圳市迅雷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页游事业部运营负责人]；2013 年 7 月—2014 年 6 月，广州爱九游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即 UC九游）[运营部门高级经理]；2014年 7月—至今，广州

君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CEO。 

②、控制的核心企业主要业务的基本情况 

1）广州君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年 7月，是一家专注于手机游

戏发行和运营服务的游戏公司，已相继发行了《剑仙缘》、《幻想神迹》、《通天西

游》等手机网游。 

2）君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7月，是广州君海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营手机游戏海外发行和运营服务。 

3）海南君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年 1月，是广州君海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营 H5手机游戏发行和运营服务。 

    ③、陈金海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的关系。 

    （2）葛坤洪 

①、基本情况 

姓名：葛坤洪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广州市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2010年 11月-2013年 09月：广州爱游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4399）（游戏公司），产品运营部经理 & 平台运营部经理；2013 年 11

月-2014 年 04月：广东凡跃计算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游戏公司），副总经理；

2014 年 05 月-2014 年 07 月：广州简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游戏公司），运营总

监；2014年 07月 --- 现在：广州君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游戏公司），联合创

始人。 

②、葛坤洪不存在控制的核心企业。 

    ③、葛坤洪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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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关系。 

（二）非关联方介绍 

1、动景科技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市动景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577118571X7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黎直前  

设立日期：2005 年 03月 10日 

注册资本：3000 万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平云路 163号广电平云广场 B塔 14层 

经营范围：研究和试验发展（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务主体信息公示

平台查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图 

股东 认缴出资额(元) 股权比例(%) 

何小鹏 7,401,000 24.67 

梁捷 7,056,000 23.52 

俞永福 6,711,000 22.37 

朱顺炎 1,914,000 6.38 

江蔚然 3,366,000 11.22 

郑从威 3,366,000 11.22 

林永颂 102,000 0.34 

杨立华 84,000 0.28 

合计 30,000,000 100 

（3）、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动景科技是一家移动互联网软件技术及应用服务提供商，其核心产品为 UC

浏览器。 

（4）、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指标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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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820,279,552.51 

资产净额 707,733,791.25 

营业收入 561,505,120.71 

净利润 24,782,756.00 

2、创兴客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大余创兴客文化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340126021F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广东粤商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卓曙虹）  

成立日期：2015年 04月 15日 

主要经营场所：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大余稀金谷新材料科技研发双创金融中

心五楼 

经营范围：商务服务业（企业自有资金投资；创业投资；代理其他创业投资

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图 

股东 出资比例(%) 

沈汉标 26 

卓曙虹 23 

黄穗奇 7 

陈汉宜 16.5 

李坚亮 16.5 

何文辉 10 

广东粤商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 

合计 100 

（3）、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创兴客于 2015 年 4 月 15 日成立，出资总额为 3000 万元人民币。2015 年 5

月，创兴客投资君海网络，投资额为 20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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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指标 2016年 

资产总额 29,578,374.72 

资产净额 29,578,374.72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401,094.82 

3、新余瑞翔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余瑞翔众盈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503MA35G6GH1Y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前海瑞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易新文） 

成立日期：2016年 01月 08日 

主要经营场所：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仰天岗国际生态城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实业投资、项目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图 

股东 出资比例(%) 

周娟 16 

曾少强 16 

石磊 10 

唐先洪 10 

王俊民 10 

丰信东 10 

马林 6 

谭颂斌 4 

魏德平 4 

何涛 5 

谭炜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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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丞 2 

黄元华 2 

张宇明 2 

深圳前海瑞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 

合计 100 

（3）、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新余瑞翔设立于 2016年 1月 8日，基金规模人民币 5000万元。截至近日本

期基金共投资君海网络、武汉手盟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赐麓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杭州悦蓝泛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四个项目。 

（4）、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指标 2016 

资产总额 49,277,608.79 

资产净额 49,267,608.79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732,391.21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的名称与类别：购买资产 

公司名称：广州君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6304759999P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陈金海  

设立日期：2014 年 7月 18日 

注册资本：1052.6316 万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龙口东路 129 号 A 栋 16-19 层（部位：19 楼自编 1904

单元） 

主营业务：手机游戏的发行和运营 

2、权属状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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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以及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

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君海网络主营业务情况 

君海网络成立于 2014 年，是一家专注于手机游戏发行和运营服务的游戏公

司。 

君海网络目前已相继发行了《剑仙缘》、《幻想神迹》、《通天西游》等手机网

游。 

   （二）交易标的其他情况 

    1、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君海网络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认缴出资额（元） 股权比例（%） 

陈金海 4,468,421 42.45 

葛坤洪 1,489,474 14.15 

动景科技 1,173,684 11.15 

创兴客 1,500,000 14.25 

新余瑞翔 526,316 5.00 

卧龙地产 1,368,421 13.00 

合计 10,526,316 100 

    本次交易后，君海网络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认缴出资额（元） 股权比例（%） 

卧龙地产 5,368,421 51 

陈金海 3,868,421 36.75 

葛坤洪 1,289,474 12.25 

合计 10,526,316 100 

    2、交易标的公司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已放弃优先受让权。 

    3、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指标 2016年 2017年 4月 

资产总额 128,765,238.91 223,414,417.11 

负债总额 45,850,354.74 99,298,3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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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净额 82,914,884.17 124,116,102.07 

营业收入 178,808,290.51 136,609,852.15 

净利润 44,701,849.88 41,201,217.90 

扣非净利润 44,596,171.80 41,222,449.15 

是否经审计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 

（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根据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拟支付现金购买股权事宜所涉及的广州君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项目评估报告》(国融兴华评报字[2017]第 010149 号)，截至基准日，标的

公司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169,197.90 万元。经协商，标的公司 38%股权的交易

价格确定为 64,220 万元。 

评估机构：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

资格。 

评估基准日：2017 年 4月 30 日 

评估选用的评估方法为：收益法和市场法。 

重要假设前提： 

1、假设被评估单位的生产经营业务可以按其现状持续经营下去，并在可预

见的经营期内，其经营状况不发生重大变化； 

2、假设企业未来的经营管理人员尽职，企业继续保持现有的经营管理模式

持续经营； 

3、资产持续使用假设，即假设被评估资产按照其目前的用途和使用的方式、

规模、频度、环境等条件合法、有效地持续使用下去，并在可预见的使用期内，

不发生重大变化； 

4、假设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所提供的有关企业经营的一般资料、产权资料、

政策文件等相关材料真实、有效； 

5、假设评估对象所涉及资产的购置、取得、建造过程均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 

6、假设评估对象所涉及的实物资产无影响其持续使用的重大技术故障，假

设其关键部件和材料无潜在的重大质量缺陷； 



11 

7、假设被评估单位主营业务内容及经营规模不发生重大变化。 

8、假设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历年财务资料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和进行收益预测

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不存在重大差异； 

9、假设评估基准日后企业的研发能力和技术先进性符合行业发展水平。 

10、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在现有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经

营范围、运营方式、合作分成比例等与目前保持一致； 

11、本次评估是建立在企业目前税收优惠持续取得前提下； 

12、本次评估是建立在未来充值消耗比具有对应性的基础上； 

13、本次评估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评估测算中的一切取价标准均为

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及价值体系。 

评估结果： 

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7年 4月 30日，广州君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评估结果如下： 

1、市场法评估结论 

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04 月 30 日，在持续经营及假设条件下，广州君海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账面价值值 22,769.51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

8,962.58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 13,806.93 万元。经市场法评估，君海网络归

属于母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结果为 176,284.05 万元，增值

162,477.12万元，增值率 1176.78%。 

2、收益法评估结论 

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04 月 30 日，在持续经营及假设条件下，广州君海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账面价值值 22,769.51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

8,962.58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 13,806.93 万元。经收益法评估，君海网络归

属于母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结果为 169,197.90 万元，增值

155,390.97万元，增值率 1125.46%。 

3、评估结果的确定 

经对市场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结果的比较，收益法与市场法的评估价值相差

7,086.15万元，差异率为 4.19%。收益法侧重企业未来的收益，是在预期企业未

来收益基础上做出的，而市场法则是与相似企业和类似交易案例按因素修正后得

出，因方法侧重点及数据选取角度的不同，造成评估结论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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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种方法评估结果的选择中，考虑以下因素： 

1、收益法评估是以君海网络预期未来获利能力为基础，收益中包含了不可

确指的无形资产所能带来的收益，能完整体现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其评估结

论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和说服力，也更符合市场要求及国际惯例，同时也有利于评

估目的的实现； 

2、本次评估目的为君海网络股东拟股权转让，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结合

本次评估目的，考虑到市场主体投资的价格主要取决于未来的投资回报情况，回

报越高则其愿意付出的价格也越高，这与收益法的思路更加吻合； 

3、本次评估对象收益相对比较稳定，未来收益及风险可以合理预测，符合

采用收益法评估的适用条件； 

4、虽然市场法是确定价值或检验价值较好的方法，但是市场法的适用有赖

于公开活跃的交易市场及对目标企业和参考企业之间的差异因素进行准确的比

较量化。本次评估运用参考企业比较法，采用了市盈率作为乘数，并进行修正调

整。由于企业价值往往受多种因素影响，仅通过对市盈率乘数进行修正得到的企

业股东权益价值并不全面。 

从采用数据的质量和数量及评估测算过程看，收益法评估结果较之市场法更

能反映企业客观价值。因此，本公司最终以收益法的评估结论作为君海网络股东

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即君海网络 2017 年 04 月 30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

值为 169,197.90 万元。 

君海网络评估值较账面净资产增值的具体原因如下： 

君海网络以移动网络游戏运营为核心业务，主要体现研发和运营能力，君海

网络所属的行业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具有“轻资产”的特点，其固定资产

投入相对较小，账面价值比重不高，而企业的主要价值除了固定资产、营运资金

等有形资源之外，还应包含企业所享受的各项优惠政策、经营资质、与主营业务

相关的软件著作权、商标、品牌、业务平台、人才团队、研发能力优势等重要的

无形资源的贡献。而公司整体收益能力是企业所有环境因素和内部条件共同作用

的结果。由于收益法价值内涵包括企业不可确指的无形资产，所以评估结果比账

面价值增值较高。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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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议主要条款 

 1、协议主体 

 转让方： 

 1）陈金海 

 2）葛坤洪 

 3）动景科技 

4) 创兴客 

5) 新余瑞翔 

 受让方：卧龙地产 

 2、交易价格与支付方式 

 上市公司以人民币 64,220 万元现金购买陈金海、葛坤洪、动景科技、创兴

客、新余瑞翔持有的标的公司 38%股权，其中以 17,339.40万元现金购买陈金海

持有的标的公司 5.7%股权，以 5,779.80 万元现金购买葛坤洪持有的标的公司

1.9%股权，以 19,266 万元现金购买创兴客持有的标的公司 14.25%股权，以

15,074.80万元现金购买动景科技持有的标的公司 11.15%股权，以 6,760 万元现

金购买新余瑞翔持有的标的公司 5%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 5 个工作日内，卧龙地产应将 64,220 万元支付至各转让方

届时指定的银行账户 

3、协议生效的先决条件 

1）君海网络的董事会、股东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 

2）卧龙地产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 

3）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他有权机构的审批、许可或同意(如适用)。 

4、协议的交割安排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转让方及标的公司应负责到有关工商管

理部门办理标的资产过户至卧龙地产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应不晚于本协议生

效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办理完毕，非因转让方的原因导致标的股权无法按期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的除外。 

5、违约责任 

1)本协议签订并生效后，除不可抗力以外，任何一方存在虚假不实陈述的情

形及/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声明、承诺、保证，不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



14 

何责任与义务，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根据守约方的要求继续履行义务、采取

补救措施或向守约方支付全面和足额的赔偿金。 

2）前款赔偿金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的赔偿，包括但不限于守约方为本次

交易而发生的审计费用、评估费用、财务顾问费用、律师费用、差旅费用等，但

不得超过违反协议一方订立协议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协议可能造

成的损失。支付赔偿金并不影响守约方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本协议或解除本协议

的权利。 

3）陈金海、葛坤洪分别及共同承诺，因其任何一方单独或共同违反本协议项

下的声明、陈述、保证及其他相关约定而产生其对卧龙地产的违约义务及责任的，

将由陈金海、葛坤洪以连带方式承担。 

4）陈金海、葛坤洪分别及共同承诺，若标的公司因交割日前违反其在本协议

项下的声明、陈述、保证及其他相关约定而产生其对卧龙地产的违约义务和责任

的，将由陈金海、葛坤洪以连带方式承担。 

5）因本协议约定的条款而导致标的公司、转让方产生股权交割及工商变更登

记义务，而该等义务未在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期间内履行完毕的，视为转让方的

根本性违约，但标的公司及转让方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有权工商登记管理部门提

交完整的股权转让申请资料后，非因转让方的原因导致标的股权无法按本协议约

定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除外。违约方应当在卧龙地产向其发出书面通知后 30 个

工作日内向卧龙地产一次性支付 3,000万元作为违约赔偿金 

6）若标的公司及转让方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陈述和保证或其提供给卧龙地产

的信息资料中存在任何重大的不真实、不完整、重大遗漏或误导性信息，导致卧

龙地产出现金额 1,000 万元或以上重大损失的，该等违约应被视为对本协议的实

质性违反，卧龙地产有权要求陈金海、葛坤洪承担全额赔偿义务。 

7）若卧龙地产未在本协议约定期间内支付全部交易价款的，则每逾期一天，

卧龙地产应按照未支付交易价款的 3%向转让方支付违约金；如由此给转让方造

成损失或导致转让方产生相关费用的，还应当赔偿转让方的由此产生的损失及费

用。若卧龙地产逾期 10 日未支付交易价款的，视为卧龙地产根本性违约，转让

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并根据本条的约定要求卧龙地产承担违约金及转让方由

此产生损失及费用。 

8）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因本协议约定的条款产生支付款项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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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该等付款义务未在约定期间内履行完毕的，则违约方应在逾期期间每天按逾期

未支付价款的 1‰向守约方支付逾期赔偿金。 

9）各方确认，若卧龙地产由于有权监管机构审批等非基于其自身的原因，导

致本协议签署后未能最终生效的，不视为卧龙地产违约，各方同意友好协商解决。 

10）同一事项或/及不同事项，导致本协议不同条款约定的责任(包括但不限

于主义务、违约金、补偿款及费用等)重叠的，权利方有权主张该等条款约定的

所有累积权利。 

6、各方同意并进一步确认，标的股权交割日前，如发生任何导致转让方处置

标的股权能力受到限制或影响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转让方破产、标的股权被质

押、司法冻结等)或转让方不配合卧龙地产履行其在本次交易项下相关义务的(包

括但不限于不配合履行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等)或转让方的主体资格不符合证券

监管机构要求的(该转让方以下简称“瑕疵转让方”)，卧龙地产有权根据本次交

易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收购该瑕疵转让方所持有的标的公司相关股权；如卧

龙地产决定终止收购瑕疵转让方持有的标的公司相关股权的，全体转让方应无条

件配合卧龙地产完成本次交易方案调整相关工作。 

 

五、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一）本次受让股权的资金为公司自筹资金 

（二）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六、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通过本次交易，公司主营业务将新增手机游戏的发行与运营，公司在转型升

级的道路上迈出了更为坚实的一步，进一步增强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有利于公

司的长远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实施后，君海网络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显著拓宽公司的利润

来源和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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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月 3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名。本次会议以 9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

于收购广州君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8%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

对本次交易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对本次交易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 

1.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方案具备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公司

与转让方及标的公司拟签订的相关交易协议均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协商达成，

交易定价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及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 本次交易的实施，有利于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产

质量和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增强公司的长期盈

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3. 本次交易完成后，君海网络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转让方中的陈金

海及葛坤洪仍将分别持有君海网络 36.75%及 12.25%股权。为保护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

联交易实施指引》的有关规定，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陈金海及葛坤洪为公司

关联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4. 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标

的资产截至基准日进行评估而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为依据，并经公司和

交易对方友好协商确定。截至基准日，标的公司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169,197.90

万元，经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确定为 64,220 万元。本次

交易定价公允且具有合理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况。 

5. 公司本次交易聘请的审计机构与评估机构具有相关资格证书与从事相关

工作的专业资质；该等机构及其经办会计师、评估师与公司及本次交易对方之间

除正常的业务往来关系外，不存在其他的关联关系。  

综上，我们同意将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交易出具了书面审核意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有利于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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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和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增强公司的长期盈

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本次交易完成后，广州君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海网络”、

“标的公司”）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转让方中的陈金海及葛坤洪仍将分别

持有君海网络 36.75%及 12.25%股权。为保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依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

有关规定，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陈金海及葛坤洪为公司关联人，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3、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标

的资产截至基准日进行评估而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为依据，并经公司和

交易对方友好协商确定。截至基准日，标的公司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169,197.90

万元，经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标的公司 38%股权的交易价格确定为 64,220 万

元。本次交易定价公允且具有合理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4、公司独立董事已为该交易出具了事前认可声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 

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 

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八、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经 2017年 1月 3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以 5,700

万元现金购买陈金海持有的标的公司 6%股权，以 1,900 万元现金购买葛坤洪持

有的标的公司 2%股权。 

 

九、溢价 100%购买资产的特殊情况 

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04 月 30 日，在持续经营及假设条件下，广州君海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账面价值值 22,769.51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

8,962.58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 13,806.93 万元。经收益法评估，君海网络归

属于母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结果为 169,197.90 万元，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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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390.97万元，增值率 1125.46%。 

君海网络评估值较账面净资产增值的具体原因如下： 

君海网络以移动网络游戏运营为核心业务，主要体现研发和运营能力，君海

网络所属的行业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具有“轻资产”的特点，其固定资产

投入相对较小，账面价值比重不高，而企业的主要价值除了固定资产、营运资金

等有形资源之外，还应包含企业所享受的各项优惠政策、经营资质、与主营业务

相关的软件著作权、商标、品牌、业务平台、人才团队、研发能力优势等重要的

无形资源的贡献。而公司整体收益能力是企业所有环境因素和内部条件共同作用

的结果。由于收益法价值内涵包括企业不可确指的无形资产，所以评估结果比账

面价值增值较高。 

本次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标的公司截至基准日进行

评估而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为依据，并经卧龙地产和转让方友好协商，

确定标的公司 100%股权作价 169,000.00万元，对应本次交易股权转让比例 38%，

确定交易价格为 64,220 万元。本次交易价格超过对应账面值 100%。 

鉴于游戏行业的政策不断规范化推出，监管要求越来越高，赖以编制盈利预

测的假设条件无法进行合理保证，且游戏流水的预测数据验证难度较高，为避免

误导投资者，根据审慎原则，本次交易未编制盈利预测。提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通过本次交易，公司主营业务将新增手机游戏的发行与运营，公司在转型升

级的道路上迈出了更为坚实的一步，进一步增强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有利于公

司的长远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实施后，君海网络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显著拓宽公司的利润

来源和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 

 

十、关联人补偿承诺 

1、陈金海、葛坤洪承诺，标的公司 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以下简称

“承诺年度”)的税后净利润数(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为计算依据)分别为 1.3 亿元、1.69 亿元和 2.197 亿元(以下简称“承诺利

润”)。 

2. 标的公司应在承诺年度内任一会计年度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标的公司

的税后净利润(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计算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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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以下简称“实际利润”)与本条第 1 款项下陈金海、葛坤洪承诺利润的差异

情况，并由卧龙地产认可及/或委托具有资质的审计机构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以下简称“《专项审核报告》”)。 

3. 各方确认，承诺年度内，标的公司各年度的实际利润以具有证券业务资

格的审计机构对标的公司该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中的数

据为准。 

4. 陈金海、葛坤洪承诺，若承诺年度内的任一会计年度，标的公司实际利

润数未能达到其对应会计年度承诺利润数的，陈金海、葛坤洪将根据本协议约定

的条款及条件，以现金的方式对卧龙地产进行补偿。 

5. 卧龙地产应在承诺年度内任一会计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后 10 个工作日

内，依据下述公式计算并确定陈金海、葛坤洪该会计年度应补偿的现金金额： 

承诺年度内任一会计年度陈金海、葛坤洪合计应补偿现金数＝(截至当期期

末累积承诺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利润数)×标的公司 51%股权交易价

格÷承诺年度内各年的承诺利润总和－承诺年度内已补偿的现金总数 

陈金海、葛坤洪确认，若根据本协议的约定，陈金海、葛坤洪需对卧龙地产

进行利润补偿的，将按其于本协议签署日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占本协议签署

日陈金海、葛坤洪合计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各自向卧龙地产进行补偿。 

6. 各方确认，本条第 5款计算公式所含术语具有以下含义： 

(a)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利润数为：标的公司在承诺年度内截至该补

偿年度期末承诺利润的累积值； 

(b)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利润数为：标的公司在承诺年度内截至该补

偿年度期末实际利润的累积值； 

(c) 承诺年度内各年的承诺利润总和为：标的公司承诺年度内承诺利润

的合计值； 

(d) 标的公司 51%股权交易价格为：卧龙地产累计收购标的公司 51%股权

的交易价格总额； 

(e) 承诺年度内已补偿的现金总数为：乙方在承诺年度内已经按照本协

议约定的相关公式计算并已实施了补偿的现金总数。 

7. 各方确认，本协议项下陈金海、葛坤洪合计补偿现金数以卧龙地产为取

得标的公司 51%股权向陈金海、葛坤洪累计支付的所有对价(税后)总额为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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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的应补偿现金数小于 0时，按 0取值，已补偿现金不冲回。 

8. 在本协议约定的承诺年度届满时，卧龙地产应当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标

的公司 100%股权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经减值测试，如：标的

公司 51%股权期末减值额>承诺年度内应补偿金额(承诺年度合计应补偿现金数)

的，则陈金海、葛坤洪将根据本协议约定的补偿原则对卧龙地产另行补偿现金。

另需补偿的现金数的计算方法如下： 

另需补偿的现金数=标的公司 51%股权期末减值额－承诺年度合计应补偿现

金数 

减值额为标的公司 51%股权合计作价减去期末标的公司 51%股权的评估值并

扣除承诺年度内标的公司 51%股权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

响。 

 

十一、增持条款 

1、为促进标的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实现互惠共盈，陈金海、葛坤洪应当各

自以其本次交易项下转让标的公司股权获得的部分交易价款(以下简称“增持价

款”)通过从二级市场收购等方式，认购卧龙地产相应股份(以下简称“增持上市

公司股份”，该等股份以下简称“增持股份”)。 

陈金海的增持价款不低于 6,000万元，葛坤洪的增持价款不低于 2,000万元，

陈金海和葛坤洪用于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增持价款合计不低于 8,000 万元。陈金

海、葛坤洪应当于《股权转让协议》生效日起 12 个月内，分别按照本条的约定

以增持价款增持上市公司股份，并应当于其完成增持上市公司相应股份后(以相

关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为准)5个工作日向卧龙地产提供相关股份权属证明文件。 

增持股份的锁定期均为三年，自对应的股份登记至陈金海、葛坤洪名下之日

起 36 个月届满之日前不得转让。陈金海、葛坤洪由于卧龙地产送红股、转增股

本等原因增持的卧龙地产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售安排。 

除本条约定的增持上市公司股份外，陈金海、葛坤洪有权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自主决定是否另行增持卧龙地产的股份。 

2、为确保陈金海、葛坤洪增持上市公司股份顺利完成，自本协议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卧龙地产将与陈金海、葛坤洪分别在双方共同认可的银行开立专用

银行监管账户(以下简称“专用账户”)，非经卧龙地产书面同意，专用账户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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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不得用于增持上市公司股份外的其他用途。 

卧龙地产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分别向陈金海、葛坤洪支付其对应的交易价款

时，将优先向卧龙地产与陈金海共同开立的专用账户中支付 6,000万元，向卧龙

地产与葛坤洪共同开立的专用账户中支付 2,000 万元，作为陈金海、葛坤洪增持

上市公司股份的增持价款；陈金海、葛坤洪本协议项下可获得的对价现金扣除上

述增持价款后的余款将由卧龙地产支付至陈金海、葛坤洪届时指定的银行账户。 

3、在遵守相关法规法规、监管要求及《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前提下，陈

金海、葛坤洪有权自行决定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具体时间及方式。 

4、陈金海、葛坤洪及卧龙地产共同确认，专用账户中的资金专项用于增持

上市公司股份，未经卧龙地产书面同意，陈金海、葛坤洪无权单方从专用账户中

提取任何资金。 

特此公告。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6月 5日 


